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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95     证券简称：滨海能源     公告编号： 2013-027 

 

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合同签署情况 

鉴于 2013 年以来公司原材料燃煤等价格大幅下降，根据政府 2013 年

度给予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津联热电”）的财政补贴核

定情况，经各方协商一致，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、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华能源发展（天津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华

能源”）分别与津联热电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本公司签订了《蒸汽购销

合同补充协议》，约定公司、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之间的 2013 年蒸汽销售

价格为：由 2013 年 4 月 18 日签定的《蒸气购销合同》中约定的 176.63 元

/吨（不含税）调整至 166.94 元/吨（不含税）。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

七届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将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、

批准。 

二、合同风险提示 

1．合同的生效条件：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

生效。 

2．合同的履行期限： 2013 年 1 月 1 日－201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

 

 2 

3．合同履行的重大风险： 

（1）存在由于第三方原因造成外界环境变化，造成合同不能完整履行

的风险； 

（2）根据合同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，存在买方未依本合同约定向本公

司支付蒸汽价款的风险；以及卖方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导致赔偿或被买方

停止产品上网的风险。 

4．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重大影响的说明 

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对外公告《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重大合同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重大合同公告》），预计公司 2013 年净利润为

310 万元至 500 万元，本次签订《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》后，公司预计

2013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为 310 万元至 450 万元，比 2012 年

度净利润增幅区间为 1%—46.54%。与《重大合同公告》预计净利润数基本

一致。  

三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1．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津联热电。津联热电是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（股份代号 

0882.hk）的控股子公司，持股比例 90.94%， 

法定代表人：徐天大； 

注册资本：26294 万元； 

税务登记号码：120115722984523 ； 

注册地址：天津开发区第七大街 21 号； 

经营业务范围为：电力、蒸汽、热水生产和销售及相关的生产技术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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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、服务。 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：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．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津联热电 2010 年蒸汽业务收入金额为 6.26

亿元，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92.93％；2011 年蒸汽业务收入金额为 6.82 亿元，

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92.92％；2012 年蒸汽业务收入金额为 7.31 亿元，占当

年营业收入的 93.34％； 

3．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

在天津开发区实行区域集中供热、厂网分离模式下，本公司从事热源

生产，津联热电从事管网运营，公司销售热力产品给津联热电，是唯一供

应商与用户关系。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津联热电的净资产为 41,039.72

万元，2012 年度营业收入 69,686.72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2,125.12 万元。经

营财务状况良好，具备履约能力。本公司自 2004 开始与津联热电发生蒸汽

销售交易，交易对方信用状况良好。 

四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本公司与津联热电签署的《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》 

本公司与津联热电签署的《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》，除蒸汽价格条款

调整外，其他蒸汽购销合同内容与双方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签定《蒸气购

销合同》的其他内容完全一致。 

1.交易内容：公司向津联热电出售蒸汽、热力产品，津联热电向公司

支付蒸汽价款及税金。 

2.交易价格：本合同项下蒸汽价格为 166.94 元/吨(不含税)，热水炉

供热量折合成蒸汽量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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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结算方式：津联热电应于每月 15 日前将上月公司所供蒸汽款以银行

转帐方式支付给公司。 

4.协议期限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5．协议生效条件：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

效。 

6. 协议签署时间：201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7. 协议生效时间：201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8. 违约责任： 

卖方责任：（1）供汽质量末达到规定标准的，应按本合同约定单价的

80%计价。卖方多次供汽质量不合格，买方有权停止其上网资格。 

（2）如甲方供汽系统发生紧急故障需临时停止供汽，应对买方因此遭

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 

买方责任：（1）买方因自身原因需停止使用蒸汽时，在关闭进网阀门

前，买方未在计量表后放空消压，影响卖方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行而给卖方

造成的损失由买方承担。 

（2）买方未依本合同约定向卖方支付蒸汽价款的，应按逾期金额每日

万分之三的比例计付违约金。迟延超过三十天的，违约金按万分之五比例

计付。 

（二）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签署的《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》的交易

内容、价格、结算方式、合同期限以及生效时间、条件和违约责任等内容

与上述公司与津联热电签署《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》的相关内容相同。 

五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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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国华能源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分别津联热电签定了

2013 年度《蒸汽购销合同》，约定蒸汽销售价格为 176.63 元/吨(不含税)。

鉴于 2013 年以来公司原材料燃煤等价格大幅下降，根据政府 2013 年度给

予津联热电的财政补贴核定情况，经各方协商一致，公司、国华能源与津

联热电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签订了《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》，将 2013 年

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蒸汽销售价格由 176.63 元/吨(不含税)调

整为 166.94 元/吨（不含税），降低了 9.69 元/吨（不含税）。公司董事会

认为，在原材料燃煤等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，本次《蒸汽购销合同补充

协议》的签订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稳定，从短期看，虽然将对公司

2013 年的净利润增长幅度造成不利的影响，但从长远来看，保证了公司盈

利的稳定性、连续性，为将来蒸汽购销价格随煤价波动进行动态调整奠定

了基础，对推动煤热联动机制的建立起到积极作用，保证了公司可持续性

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对外披露《重

大合同公告》中预计公司 2013 年净利润约为 310 万元至 500 万元；本次蒸

汽价格调整后，预计公司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310

—450 万元，比 2012 年度净利润增幅区间为 1%—46.54%，与《重大合同

公告》的预计净利润数基本一致。 

公司与津联热电同属于热力类公共产品生产与销售链条的企业，在天

津开发区实行区域集中供热、厂网分离模式下，本公司从事热源生产，津

联热电从事管网运营，公司销售热力产品给津联热电，在区域内互为唯一

客户、相互依赖，该合同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。 

六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

 

 6 

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发出会议

通知，并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本公司召开董事会七届四十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公司、全资子公司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签订《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

议》的议案，本合同将提交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； 

2、备查文件 

（1）董事会决议； 

（2）公司、全资子公司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签订的《蒸汽购销合同补

充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2013 年 12 月 31 日 




